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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2021-2022 学年工作计划

2021-2022 学年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具体工作计划如下：

一、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价

通过教务管理系统全面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课堂教学质

量综合评价工作，按要求组织实施学生评价、教学督导评价、管辅

评价和同行评价工作，进行数据汇总与反馈。安排教学督导对期中

学生评价、期末综合评价排名靠后的教师进行诊断性听课，帮助教

师正确认识自己的课堂教学能力，提升课堂教学水平。

二、抽查听课活动

计划组织开展 2 次抽查听课活动。学期初随机抽取参与听课活

动的教师并进行分组，安排评委随机进课堂听课评价，活动结束后

及时统计教师得分，按比例推选获奖教师进行表彰。

三、新入职教师教学技能考核验收

结合 2021 年新入职教师具体情况，组织各院按要求安排对新

入职教师的 3 次教研室内公开讲课和 1 次学院汇报课听课评价工

作。通过学院考核后，组织校评审组进行听课验收，及时通报验收

结果。

四、教学专项检查

（一）课程提纲抽检

根据学校对课程提纲的编写要求，在学期初对任课教师的课程

提纲上传情况进行随机抽检，及时通报检查结果，对发现问题进行

跟踪整改，确保学生能及时了解课程教学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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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试卷质量检查

在各院试卷自查的基础上随机抽取 1 个学院的试卷进行全查，

其他学院试卷按 10%的比例随机抽查。对检查试卷进行分组，安排

评委于 2-3 周内开展试卷质量检查工作，及时通报检查结果，对发

现问题进行跟踪整改。

（三）教学秩序检查

依据学校教学工作整体安排，协同教务科研处做好期初、期中、

期末教学检查工作；组织教学督导开展教学秩序检查工作，重点查

看教师按时上下课情况、学生课堂出勤情况等，加强对教师课堂教

学情况及学生学风情况的了解，及时掌握教学中的动态问题。

（四）学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检

2022 年 6 月份开展学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，抽检工作覆盖全校

所有学科专业、所有类型的学士学位论文。安排论文抽取及评委分

组，在 3-5 周进行学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检工作，对检查结果进行统

计汇总，及时通报检查结果，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整改。

（五）各院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检查

学校按照“分级管理、部门联动、全员参与、全程监控”的原

则建立了“校院系（室）”三级教学质量监控闭环运行机制，为充

分了解院级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落实情况，计划于学期中对各院教学

质量监控工作进行抽查。

五、教师评学

学期末组织任课教师通过教务管理系统开展教师评学，由教师

对所授课程的班级学生学风情况做出总体评价，汇总统计评价结果

并及时沟通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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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教师自我评价

学期末组织有授课任务的专职教师开展自我评价及个人改进

计划。新学期随机安排教学督导跟踪听课，对照教师改进计划查看

课堂教学组织及改进情况，有针对性的提升教师教学水平。

七、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及信息反馈

2021 年在全校学生中聘请学生教学信息员，成立第 17 届学生

教学信息员队伍，及时收集学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

议并进行跟踪反馈，发布学生教学信息员教学信息反馈周报，对表

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彰。

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、QQ 群、办公电话等渠道接收学生反

馈信息，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跟踪，处理结果及时反馈。

八、师生满意度调查

2021 年 12 月份开展 1 次全校范围的教师和学生教学工作满意

度调查活动，充分了解师生对学校教学工作、学生学习状况和教师

教学效果的满意度，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汇总，编制调查报告并发

布。

九、学生成绩复核

按要求接收学生复查成绩申请，按流程调取相关资料进行核

查，及时反馈核查结果，对复核有问题的成绩予以更正。

十、评估工作

（一）做好本科教学合格评估2020-2021学年的支撑材料收集、

检查、验收。

（二）指导评建材料负责人按照归档范围、形成过程、材料形

式对评估材料进行分类、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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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校内专家抽查评建工作进展及资料归档情况1-2次。

（四）邀请省内外评估专家到校讲座或开展培训 1-2 次，到省

内外已评估院校调研 1-2 次。

（五）定期组织各部门、各院召开评建工作研讨交流会。

（六）牵头做好本科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。

（七）牵头做好河南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数据采集填报工作。

（八）牵头编制、上报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。

（九）根据本科合格评估和学校档案工作管理规定，对各单位

的档案和资料管理、上交情况进行评价。

（十）协助做好智能密集资料室建设工作。

十一、其他工作

（一）部门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维护及信息更新，教务管理系统

中评价模块的运行及维护；

（二）及时与各部门、各院沟通协调并反馈信息，提供相关数

据资料；

（三）参与各院专兼职教师招聘试讲听课工作；

（四）参与相关考试考务及巡考、毕业论文答辩检查等工作；

（五）配合做好绩效考核、职称评定、档案管理、网络安全、

宣传推广等工作。

（六）配合做好学校关于资产管理的盘点、验收、借还、异动

等工作，及时准确地做好本部门预算制定、申报和调整工作。

2021 年 7 月 12 日


